
表 1(由授課者填寫) 

溪湖國小教師公開授課－授課前會談(說課)紀錄表 

授課者：_ 陳靜宜 _  公開授課領域/科目：  藝術與人文     

單元名稱：   書法      教學節次：共 20  節 

備課社群：           (選填) 教學單元： 書法本第 13 頁  

觀課前會談日期： 114 年 3 月 5 日 地點： 辦公室  

預定公開授課日期： 114 年 3 月 13 日 地點： 綜二教室  

一、課程目標、核心素養與學習重點(含學習表現與學習內容)： 

課程目標： 

1.能以良好的坐姿、正確的執筆和運筆的方法書寫毛筆字。 

2.能掌握基本筆畫的名稱、筆形和筆順。 

核心素養： 

E-B1 具備「聽、說、讀、寫、作」的基本語文素，並具有生活所需的基礎數理、肢體及藝術等符號

知能，能以同理心應用在生活與人際溝通。 

E-B3 具備藝術創作與欣賞的基本素養，促進多元感官的發展，培養生活環境中的美感體驗。 

學習表現： 

4-Ⅱ-6 掌握偏旁變化和間架結構要領書寫正確及工整的硬筆字。 

4-Ⅱ-7 習寫以硬筆字為主，毛筆為輔，掌握楷書筆畫的書寫方法。 

學習內容： 

Ab-Ⅱ-11 筆墨紙硯的使用方法。 

Ab-Ⅱ-12 楷書基本筆畫運筆方法。 

二、學生經驗(含學生先備知識、起點行為、學生特性…等)： 

1.學生從三年級開始學習書法，已具備習寫書法應注意的事項。 

三、教學評量方式（請呼應學習目標，說明使用的評量方式）： 

實作評量 

四、觀課的形式(小組觀察或全課室觀察) 

□小組觀察 

▓全課室觀察 

五、議課日期與地點：（建議於教學觀察後一週內完成） 

日期： 114 年 3 月 19 日 

地點： 辦公室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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